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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實驗室廢液管理作業辦法 

98年05月01日經環安衛管理代表核定 
99年 04月 13日經環安衛管理代表修正通過  

100年 06月 30日經環安衛管理代表修正通過  
103年 03月 13日經安衛管理代表修正通過  

103年 03月 31日經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年 12月 30日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實驗產生之化學廢液能具制度化管理，確保少污減廢，

維護校園潔淨，訂定本辦法，供本校教職員生了解化學廢液收

集、清運及處理程序並據以實行，以符合環保法規並安全處理為

目標。 

第二條  名詞解釋 

一、  實驗室高濃度廢液（以下稱為廢液）：實驗室實驗所產生之廢

溶液，具腐蝕、燃燒、毒性等危害性之一者，即應收集，不可

直接由水槽排出。本校廢液種類共分為以下十二類：  

(ㄧ)不含鹵素類有機溶劑類：不含脂肪族鹵素類化合物或芳香族

鹵素類化合物。 

(二)含鹵素類有機溶劑類：含有脂肪族鹵素類化合物，如氯仿、

氯代甲烷、二氯甲烷、四氯碳、甲基碘等；或含芳香族鹵素

類化合物，如氯苯、苯甲氯等。 

(三)含氰廢液：含有游離氰廢液或含有氰化合物或氰錯化合物。 

(四)含重金屬廢液：含有以下任一類之重金屬：鐵、鈷、銅、錳、

鎘、鉛、鎵、鉻、鈦、鍺、錫、鋁、鎂、鎳、鋅、銀、砷等。 

(五)酸性廢液：含pH 2以下之無機酸。 

(六)鹼性廢液：含pH 12以上之無機鹼。 

(七)含六價鉻：COD廢液或含有六價鉻化合物之廢液。 

(八)油脂類有機廢液：燈油、輕油、松節油、油漆、重油、雜酚

油、錠子油、絕緣油（脂）（不含多氯聯苯）、潤滑油及切削

油等。 

(九)無機汞廢液。 

(十)含氟廢液：含有氟酸或氟化合物者。 

(十ㄧ)顯影劑：銀及其化合物（總銀）（僅限攝影沖洗及照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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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之廢顯影液）Silver and Silver compounds≧5.0。 

(十二)定影劑：銀及其化合物（總銀）（僅限攝影沖洗及照相製

版廢顯影液以外廢液）Silver and Silver compounds≧5.0。 

二、  受汙染或過期化學品應請販賣廠商回收，不得併入廢液處理，

或另申請專案處理。 

三、  不明廢化學品(包含原溶液) ，不得併入廢液處理，或另申請

專案處理。 

四、  廢液桶：由環安組發放，材質為HDPE(高密度聚乙烯)，桶蓋附

油封環，容積為20公升之方型容器；嚴禁使用藥品廠商之原料

桶作為廢液桶使用。 

五、  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由環安組提供之 10×10 cm
2
或等比

例縮小之菱形貼紙，目前本校廢液之危害特性共有三種，毒性

事業廢棄物、腐蝕性事業廢棄物、易燃性事業廢棄物(附件一)。 

六、  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每次產出應確實填寫。 

七、  實驗室廢棄物暫存區標示：白底、紅字、黑框之警示標誌。此

標示環安組會準備數種格式供各單位索取，但希望各單位能自

行製作符合各自儲存場大小、狀況之標示（除必須為白底、紅

字、黑框外其餘格式不限）。 

八、  廢液集中儲存場（貨櫃屋）：位於實驗大樓B棟與型態大樓旁之

兩個貨櫃屋。 

第三條  廢液分類原則 

ㄧ、化學廢液分類流程圖，詳見(附件二)。 

二、不同化學廢液間之相容性為必要考量。 

第四條  收集步驟 

一、  於實驗進行前，尚未產生廢液時，視預定產生之廢液種類、數

量及危害特性，至環安組領取廢液桶、合適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特性標誌。 

二、  實驗室廢液貯存應依照「化學廢液相容表」(附件三)規定，避

免與化學性質不相容廢液混合，以免產生熱、壓力、爆炸、毒

煙或不良反應等現象。 

三、  將廢液桶置於實驗室中遠離人員主要動線、具一定區隔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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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其下方放置「廢液防漏盛盤」，盛盤之材質需考量與

盛裝廢液具耐受性，盛盤尺寸需可承接外洩廢液(廢液桶量：

盛盤容量之建議比例為1:1.1)。於場所明顯處黏貼「實驗室廢

棄物暫存區」標示。 

四、  將廢液分類標籤黏貼於廢液桶遠離開口面的左面上，將廢液種

類與產生單位之編號代碼以麥克筆寫於廢液桶廢液分類標籤

之上方廢液桶頂偏左處。 

五、  「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附件四)上填寫：廢液種類、

產生單位及地點，將廢液種類之編號代碼與產生老師(全名正

楷)填寫於廢液桶編號空格處。將「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

表」置於廢液桶旁易於填寫處。   

六、  廢液產生後，以漏斗緩慢倒入盛裝該類廢液之廢液桶內，避免

廢液外洩，如少量外洩立刻以清水沖洗乾淨。倒入後立刻將桶

蓋蓋緊，並將倒入的廢液之主要成分、數量、倒入（產生）日

期，登記於「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中，並於「傾倒者

簽名」處簽全名。 

七、  廢液桶盛裝過滿極易發生外漏與噴濺意外，約盛裝至八分滿

時，即可準備送出。 

八、  環安組將於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四收集乙次，若遇國定假日則環

安組將另行通知。 

九、  各實驗室廢液於送出當日，請依照實驗室廢液桶編號原則(附

件五)，將廢液送出日期與當日送出廢液桶流水號以麥克筆寫

於桶身上方。  

十、  將廢液送出日期與當日送出廢液桶流水號寫入「實驗室廢液分

類貯存紀錄表」表格內，並請實驗室負責老師於「實驗室負責

人簽名欄」簽名（全名）或蓋章後，影印一份，將影本以寬膠

帶四邊黏貼的方式黏貼於廢液桶遠離開口面的右面上。(附表

六，參考範例照片) 

十一、  油封壓蓋與桶蓋完好，並確實鎖緊，即使搖晃廢液桶亦不

致有廢液滲出情況。 

十二、  將廢液桶與「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正本於統一收

集時間內，送至廢液集中儲存場（貨櫃屋），交儲存場工作人

員檢查，而後收入儲存場存放。 

十三、  廢液送出實驗室至校內集中儲存場途中，手推車載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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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保固定良好，不可堆疊以免傾倒。 

十四、  廢液送出前，請依以下項目逐一檢查，如有不符合下列項

目，將不予以清運： 

(ㄧ)廢液桶無破裂或廢液外洩的現象。 

(二)桶身外測不可沾有廢液，亦不可有廢液外流之痕跡，如有應

立刻清除乾淨並擦乾桶身（如桶身留有廢液痕跡，日後將難

以判斷區分廢液桶有持續外洩或為之前所沾之痕跡）。 

(三)「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傾倒者簽名的部分是否簽全

名。 

(四)「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實驗室負責人未簽名或未簽

全名。 

(五)廢棄物標示損毀或未貼、廢液桶上編碼與「實驗室廢液分類

貯存紀錄表」正、影本不同。 

(六)廢液分類與傾倒錯誤。(後端處理場基於安全考量有權退回

本校)。 

(七)廢液分類與編碼錯誤。 

(八)廢液中若有固體物、雜質(例如：有衛生紙、紗布、膠帶、

針頭、針筒、滴管、大塊人體組織、大量昆蟲屍體等)。請

先行過濾去除，否則該廢液日後將無法送出處理，而必須永

遠堆置於校園之中。 

(九)送至廢液集中儲存場之廢液桶非使用環安組提供之HDPE方

型廢液桶。 

(十)違反廢棄物相關法規或其他與安全相關事項。 

第五條  注意事項 

一、  廢溶劑應盡可能回收利用，減少廢液之產生。 

二、  禁止廢溶液倒入水槽。高濃度之廢溶劑傾倒回收後，其清洗液

得以再回收倒入廢液桶，以免侵蝕大樓排水系統。 

三、  盛裝廢溶液容器使用後，應以大量清水清潔。 

四、  廢機油或廢有機油脂請於更換設備機油同時要求廠商回收廢

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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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廢液分類需確實遵照「化學廢液相容表」規定執行。廢液之分

類直接關係到日後之廢液處理方式，若廢液內容與標示不符，

極易造成日後處理機構在處理過程中，發生燃燒甚至爆炸之意

外，屆時法律責任難以釐清。 

六、  產生極少量之廢液，如預定一年之產生量可能僅有數百毫升，

使用20公升廢液桶不符合實際狀況者，可自行尋找適合大小、

材質可耐廢液之小型容器盛裝，但仍須依據前述規定，黏貼廢

液分類標籤、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及填寫「實驗室廢液分

類貯存紀錄表」。欲採用以上方式盛裝廢液之單位，請於盛裝

前聯絡環安組，當儲存至一定量後欲送出時，請與環安組聯絡

接洽裝桶事宜。 

第六條  結語 

本作業辦法係依「廢棄物清理法」之相關法規規定，以「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為主。此外，依北市環保局

之要求、及配合本校目前所有資源、設備所制訂。實驗室如有特

殊狀況仍須在符合法令規範的原則下，與環安組洽談相關細節而

後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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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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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化學廢液分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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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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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北醫學大學 

實驗室廢液分類貯存紀錄表 
廢液種類： 

 1.有機不含鹵素  2.有機含鹵素  3.含氰 

 4.重金屬  5.酸性  6.鹼性 

 7.六價鉻  8.油脂類有機  9.無機汞 

 10.含氟  11.顯影液  12.定影液 
 

產 生 單 位 
       學院        系、所           學

科 

產 出 地 點           大樓      樓層 

廢 液 桶 編 號 
廢 液 種 類 號  -  實 驗 老 師  -  送 出 日 期  - 

流 水 號  

 

實 驗 室 負 責 人 簽 名  

主成分名稱 數量(ml) 產生日期 傾倒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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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實驗室廢液桶編號原則 

桶編號共分四項：  

廢液種類  - 實驗老師 (全名正楷 ) - 送出日期  - 送出時流水號  

一、  廢液種類編號  
編號  廢液種類  說明  舉例  

1 不含鹵素類有機溶劑類  不含脂肪族、芳香族鹵素化合

物 

乙腈、丙酮、甲醇

、乙醇 

2 含鹵素類有機溶劑類  含脂肪族鹵素化合物 氯仿、氯苯 

3 含氰廢液  含游離氰廢液或氰化合物或

氰錯化合物，氰化物濃度應低

於 600 mg/L 

 

4 含重金屬廢液  含有毒重金屬且超過溶出標

準之混合廢棄物 

銅、鈷、鎘、鉻、

砷、鉛 

5 酸性廢液  含 pH 2 以下之無機酸 硝酸、硫酸、鹽酸

6 鹼性廢液  含 pH 12 以上之無機鹼 氨、氫氧化鈉 

7 含六價鉻  COD 廢液或含有六價鉻化合

物之廢液，六價鉻應低於 200 

mg/L，總鉻應低於 300 mg/L

三氧化鉻 

8 油脂類有機廢液  閃火點小於 60℃  松節油、機械潤滑

油、動植物油 

9 無機汞廢液  汞及其化合物，汞離子濃度應

低於 3000 mg/L。 

純汞、氯化亞汞 

10 含氟廢液  含有氟酸或氟化合物者 

 

氫氟酸、氟化鈉、

氟化鈣 

11 顯影劑  銀及其化合物(僅限攝影沖洗

及照相製版之廢顯影液) 

顯影劑 

12 定影劑  銀及其化合物(僅限攝影沖洗

及照相製版廢顯影液以外廢

液) 

定影劑 

 

二、  收取日期：為廢液桶送至廢液集中儲存場之當天日期，民國年月

日，如 103 年 03 月 06 日收取者為 1030306。  

三、  收取時流水號：廢液桶送至集中儲存場當日，該單位廢液桶依流

水號 1, 2, 3,…….依序排列編號。流水號不需考慮廢液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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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化學廢液貯存桶-參考範例照片 

 

 
 

廢液桶編號(記錄影本/桶身)需

一致  

 

 

 

 
 

廢 液 分 類

標 籤  

 

      桶蓋 

    附油封  


